
1 
 

環境部暑期實習學生管理作業要點 
修正總說明 

環境部（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九十七年四月九日環署訓字第０

九七００二六０四一號函訂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暑期實習學生管理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自九十七年開辦至一百一十二年為止，共

核定一百七十五位暑期實習生。本要點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八年三月

二十八日，本次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一百十二年

八月二十二日改制為環境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亦整併組織改設成立國家環境研究院，故

爰修正本要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修正為「環境部」。

（修正規定第一點及第二點） 

二、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將「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修正為「國家環境

研究院」。（修正規定第二點及第五點） 

三、考量未來受天災、疫情或其他重大事件影響，增加暫停辦理依據爰

增訂第四點第五款。（修正規定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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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暑期實習學生管理作業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目的 

為接受公立或立案之

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

暑期推薦學生（以下

簡稱實習學生），赴環

境部（以下簡稱本部）

暨所屬機關實習環境

保護相關工作，特訂

定本要點。 

一、目的 

  為接受公立或立案之

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

暑期推薦學生（以下

簡稱實習學生），赴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以

下簡稱本署）暨所屬

機關實習環境保護相

關工作，特訂定本要

點。 

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用詞

修正。 

二、申請程序及資格 

（一）本部於每年三月由

國家環境研究院

（以下簡稱國環

院）調查各業務單

位（含所屬機關）

提供需求實習學生

之名額，三月下旬

前函請設有與本部

業務相關科系之公

立或立案之私立大

學或獨立學院推薦

實習學生，每校系

原則可推薦二名，

且推薦之實習學生

其前一學期學業成

績平均達七十五分

以上，操行成績達

八十分以上。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

大學或獨立學院有

意推薦實習學生

者，應於接獲本部

通知函後，於四月

二十日前填造申請

表及實習計畫（如

附件一及附件二）

並檢附前依學期成

績單證明向本部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請程序及資格 

（一）本署於每年三月由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

所（以下簡稱訓練

所）調查各業務單

位（含附屬機關）

提供需求實習學生

之名額，三月下旬

前函請設有與本署

業務相關科系之公

立或立案之私立大

學或獨立學院推薦

實習學生，每校系

原則可推薦二名，

且推薦之實習學生

其前一學期學業成

績平均達七十五分

以上，操行成績達

八十分以上。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

大學或獨立學院有

意推薦實習學生

者，應於接獲本署

通知函後，於四月

二十日前填造申請

表及實習計畫（如

附件一及附件二）

並檢附前依學期成

績單證明向本署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 

第一款至第三款用詞修正

理由同第一點說明，並配

合現行法制作業體例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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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學生實習單位

之分配及人選之決

定，由國環院依據

實習學生申請實習

單位及專長轉送本

部相關業務單位評

分（評分表如附件

三），再由國環院分

別排定優先順序後

簽核。經核定後，

本部依據核定名單

於每年五月三十一

日前函請相關公立

或立案之私立大學

或獨立學院通知實

習學生，依本部規

定日期向國環院報

到，逾期以棄權論。 

（三）實習學生實習單位

之分配及人選之決

定，由本署訓練所

依據實習學生申請

實習單位及專長轉

送本署相關業務單

位評分（評分表如

附件三），再由訓練

所分別排定優先順

序後簽核。經核定

後，本署依據核定

名單於每年五月三

十一日前函請相關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

大學或獨立學院通

知實習學生，依本

署規定日期向訓練

所報到，逾期以棄

權論。 

三、報到及差勤管理 

（一）本部提供實習之單

位應指派輔導人員

並訂定實習學生指

導計畫表（如附件

四），受理實習學生

之報到、工作教導

與分派、實習成績

之考評等相關事

宜。實習學生報到

時請備妥一吋彩色

相片三張，以製作

相關資料及識別

證。 

（二）實習學生應在本部

分配之單位實習，

不得中途請求變

更，且應服從輔導

人員之指導。 

（三）實習學生實習期間

內應遵守本部出勤

規定，不得遲到、

早退、曠勤，非有

正當理由，不得請

假。另請假不得超

三、報到及差勤管理 

（一）本署提供實習之單

位應指派輔導人員

並訂定實習學生指

導計畫表（如附件

四），受理實習學生

之報到、工作教導

與分派、實習成績

之考評等相關事

宜。實習學生報到

時請備妥一吋彩色

相片三張，以製作

相關資料及識別

證。 

（二）實習學生應在本署

分配之單位實習，

不得中途請求變

更，且應服從輔導

人員之指導。 

（三）實習學生實習期間

內應遵守本署出勤

規定，不得遲到、

早退、曠勤，非有

正當理由，不得請

假。另請假不得超

第一款至第三款用詞修正

理由同第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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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總實習時數之四

分之一。 

（四）因故需請假者，請

於事前辦理請假手

續（請假單如附件

五）。若為突發之臨

時狀況需先以電話

告知實習單位輔導

人員，再補填請假

單。 

過總實習時數之四

分之一。 

（四）因故需請假者，請

於事前辦理請假手

續（請假單如附件

五）。若為突發之臨

時狀況需先以電話

告知實習單位輔導

人員，再補填請假

單。 

四、相關規定及應注意事

項 

（一）各大專院校需自行

辦理實習學生於實

習期間之意外傷害

保險等事宜，並於

報到時出示保險證

明文件。 

（二）實習期間本部及所

屬機關不提供薪

資，相關膳宿、交

通工具、工作服及

其他生活必需事項

概由實習學生自

理。 

（三）實習學生應絕對保

守本部公務上一切

機密，並遵守其他

有關之規定。 

（四）實習期間如有違反

其他法律之情形，

依有關法令規定處

理。 

（五）若因天災、疫情或

其他重大事件，本

部得停辦之。 

四、相關規定及應注意事

項 

（一）各大專院校需自行

辦理實習學生於實

習期間之意外傷害

保險等事宜，並於

報到時出示保險證

明文件。 

（二）實習期間本署及所

屬機關不提供薪

資，相關膳宿、交

通工具、工作服及

其他生活必需事項

概由實習學生自

理。 

（三）實習學生應絕對保

守本署公務上一切

機密，並遵守其他

有關之規定。 

（四）實習期間如有違反

其他法律之情形，

依有關法令規定處

理。 

一、第二款至第三款用詞

修正理由同第一點說

明，並配合現行法制

作業體例酌修文字。 

二、考量未來受天災、疫

情或其他重大事件影

響，增加暫停辦理依

據爰增訂第四點第五

款。 

五、成績考評 

（一）實習學生之實習成

績考評，由國環院

（占權重百分之二

十）及本部及所屬

機關（占權重百分

之八十）之輔導人

員根據「暑期實習

五、成績考評 

（一）實習學生之實習成

績考評，由訓練所

（占權重百分之二

十）及本署各單位

（占權重百分之八

十）之輔導人員根據

「暑期實習學生成

第一款至第三款用詞修正

理由同第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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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績表」（如附

件六）所列之訓

練、出勤情形、學

習態度、工作表現

及實習報告（格式

如附件七）等項目

予以評分，經各單

位主管核定，並於

各階段實習結束後

二週內將評分表逕

送國環院彙整陳核

後，統一函復各相

關學校。 

（二）實習學生之成績考

評結果，將作為本

部未來考量接受該

院校推薦實習之參

考。 

（三）實習學生違反下列

情形者，本部得中

止其實習： 

1.執意請求變更實

習單位者。 

2. 請假時數（含

事、病假）超過

總實習時數四分

之一者。 

3.曠勤（課）超過

二日（含）者。 

4.洩露公務機密或

影 響 資 訊 安 全

者。 

5.其他不當行為影

響本部聲譽者 

績表」（如附件六）

所列之訓練、出勤情

形、學習態度、工作

表現及實習報告（格

式如附件七）等項目

予以評分，經各單位

主管核定，並於各階

段實習結束後二週

內將評分表逕送本

署訓練所彙整陳核

後，統一函復各相關

學校。 

（二）實習學生之成績考

評結果，將作為本

署未來考量接受該

院校推薦實習之參

考。 

（三）實習學生違反下列

情形者，本署得中

止其實習： 

1.執意請求變更實

習單位者。 

2. 請假時數（含

事、病假）超過

總實習時數四分

之一者。 

3.曠勤（課）超過

二日（含）者。 

4.洩露公務機密或

影 響 資 訊 安 全

者。 

5.其他不當行為影

響本署聲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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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將「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用詞修正為「環境部」及將「環境保

護人員訓練所」用詞修正為「國家環境研

究院」，並將相關文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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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修正理由同第二點附件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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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修正理由同第二點附件一說明。 



9 
 

第三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修正理由同第二點附件一說明。 

 



10 
 

第四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修正理由同第二點附件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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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修正理由同第二點附件一說明。 

二、實習成績「單位主管」核章欄位說明修

正為「實習單位主管」，使其更具體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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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修正理由同第二點附件一說明。 

 


